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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开司〔2024〕29 号

马尾区司法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
检查报告

为做好我区 2024 年法律服务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，保证执法检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结合马尾区实际情况制

定 2024 年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方案，并根据方案要求，于 2024

年 7 月 19 日在人教科监督下，随机抽取 2 个法律服务机构，2

名带队领导，6 名行政执法人员，并于 7 月 24 日对被查单位进

行抽查，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对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抽查报告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保持设立条件情况

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设立，地址位于马

尾区罗星街道上岐路 1 号高新双创园 6 号楼 352 室。该律所是由

周咪亚律师出资设立的个人事务所，设立人及周咪亚，注册资本

10 万元。律所现有执业律师 1 人，系党员律师，2023 年、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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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律所未开展人员招聘工作。因人员规模等原因，律所暂未成立

党支部。该律所制定的章程符合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的内容，

有自己的名称、住所和章程，符合保持设立的条件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

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 2023 年 5 月 6 日制定了《福建乐听律

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》，内容涉及党建、律师执业、人员管理、

律师日常管理等方面共计 35 项制度，其中《律师事务所业务范

围》《律师执业“八条禁令”》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

检查制度》《律师事务所办理重大、敏感性、群体性案件备案及

集体讨论制度》《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、统一收费制度》已上墙。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、统一收费并如实入账情况

从律所提供的 2023 年及 2024 年收案登记本显示，2023 年

全年共代理诉讼、非诉讼专项法律事务 25 件，2024 年截至 7 月

19 日，共代理诉讼、非诉讼专项法律事务 35 件。抽查了：1.二

〇二三年度闽乐听刑代字第 002 号卷宗，发现该卷宗中存在多余

材料混入的情况；2.二〇二三年度闽乐听民代字第 002 号卷宗，

发现该卷宗中混入了其他案件的个别材料；3.二〇二四年度闽乐

听民代字第 006-1 号卷宗，发现该卷宗收案编号有误；4.二〇二

三年度闽乐听民代字第 004 号、二〇二四年度闽乐听民代字第

006-2 号卷宗，未发现明显错误。从律所的卷宗材料中看出，各

个案件均已开具票据，费用均在律师收案后统一收费，并未发现

私自收案、私自收费的情况。各案卷所附发票金额及号码与律所

提供的收案登记本中所记载的收费金额及发票号码均相符。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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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的公章使用登记本中，每次公章使用记录均登记在案。该律

所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成立，从律所提供的反映了 2023 年度经

营成果、现金流动及收支权益变动的审计报告显示，该律所的净

利润为负值，这表明该律所在 2023 年度的经营活动中未能实现

盈利，反而出现了亏损。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律所，其面临的挑战

和困难可能比成熟律所更为复杂和严峻，在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

量资金用于市场推广、品牌建设，还需投入固定资产的购置等营

业成本，但其初期市场知名度和客户基础又相对较弱，故而这些

支出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回报。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

2023 年度，未发现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存在不遵守法律法

规及规章的情况，未发现该律所存在被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律师协

会通报批评及处罚的情况。2024 年度截止至 7 月 24 日，亦未发

现上述情况。

（五）律师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

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有 1 名律师即设立人。律师在执业活动

中能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。未发现律师被司法行政

部门及律师协会通报批评及处罚的情况。

（六）法律顾问工作资料归档情况及工作成效

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未担任政府和村居法律顾问，无可归档

资料可查。

（七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

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规章制度相对健全，日常管理规范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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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有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统一收费及审批制度、律师执业“八条

禁令”等，规范全所律师职业行为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（八）评价及建议

1.通过对律师执业质量监督情况的抽查询问，未发现乐听律

师事务所受到相关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。律所规章制度较为健

全，管理规范，运行正常，当事人对乐听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的

法律服务比较满意。

2.通过对乐听律师事务所归档卷宗的随机抽查，建议及时整

改存在的问题，加强内部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案件卷宗整理归档工

作。

二、对福州市马尾公证处抽查报告

（一）组织建设情况

查阅了 2024 年马尾公证处人员花名册，马尾公证处共有公

证人员 7 人，其中公证员 3 人，公证员助理 1 人，公证辅助人员

3 人。公证员 3 人为事业编制人员；公证员助理为事业编制人员；

其他公证辅助人员均为编外聘用人员。我处现有事业编制数 5

人，已招收 4 人。公证员中三级公证员 1 人，四级公证员 1 人，

未评级公证员 1 人。截至 2024 年 7 月，马尾公证处获评区行政

服务中心标兵窗口 1 次、优秀窗口负责人 1 人次、服务标兵 2 人

次。

（二）执业活动情况

1.业务开展情况

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，马尾公证处共完成 3434 件公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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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其中国内公证 1115 件，涉外公证 2290 件，涉台公证 27 件，

涉港澳公 2 件，公证业务收费 1116794 元，共派出公证人员 34

人次，前往拆迁征收改造选房、公租房配租、小区业委会选举、

评估机构抽取、违章建筑拆除等不同项目现场进行公证服务，以

及为年老体弱，行走不便、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上门公证服务

16 次，为群众、企业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咨询 2500 余次，办理远

程视频公证 11 件，提供延时服务 49 次，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，

发挥了公证机构在预防纠纷，减少诉讼，稳定社会经济、民事秩

序，保护公民、法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职能作用，有效地维护

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2.公证专用水印纸使用情况

检查人员查看了公证处水印纸使用情况，自 2017 年 11 月以

来，马尾公证处共入库水印纸 117000 张，截至 2024 年 7 月 22

日，我处库存剩余水印纸 14500 张，已使用 100053 张，领用未

使用 9 张，作废 2438 张，无遗失公证专用水印纸。

3.投诉情况

马尾公证处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共解答诉求件 4 件，每件

诉求均及时解答，马尾公证处及公证员未受到任何投诉。

（三）公证质量情况

经查，马尾公证处已顺利通过 2023 年福建省对福州市公证

质量检查，同时马尾公证处制定了公证质量管理制度，并且定期

自查，严把公证质量关。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，马尾公证处共

完成 3434 件公证服务，所办公证在文书制作、程序遵守、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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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效等方面均较规范。公证卷宗材料收集完整，档案内页编号连

续。

检查人员随机抽取了马尾公证处的 6 份卷宗，分别是（2024）

闽榕马证内民字第 752-753 号、（2024）闽榕马证内民字第

822-824 号、（2024）闽榕马证内民字第 845 号、（2024）闽榕

马证内民字第 547 号、（2024）闽榕马证字第 1919 号、（2024）

闽榕马证字第 1912 号，以上卷宗均依照程序出证，办理及时，

未发现问题。

（四）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

经查，2024 年度考核结果未出，2023 年度福州市公证员考

核结果优秀等次 1 人：林珣玥；合格等次 1 人：袁伟东。

（五）档案管理情况

1.马尾公证处已按照《公证档案管理办法》制定《福州市马

尾公证处公证档案管理制度》。

2.1984 年至 2017 年档案已经移交区档案馆保存，档案馆已

经入库归档，2018 年、2019 年档案于 2023 年 11 月开始数字化

加工，2020 年至 2021 年档案保存于马尾区行政服务中心的档案

室，接下来马尾公证处将视具体情况，逐步向区档案馆移交卷宗。

（六）财务制度执行情况

2019 年 1 月起，马尾公证处根据福建省司法厅、财政厅的

要求，公证收费由非税收入改为经营服务性收入，需要开立单独

的收款账户及税收申报。截至 2024 年 7 月 22 日，马尾公证处开

票总金额为 1114394 元，应缴税额 11038.17 元。马尾公证处每

月依据开票金额，扣除税款后将公证业务收入从收款账户转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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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局专户。2023 年 7 月起，马尾公证处三重一大事项均按规

定由司法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，同时执行“财务一支笔”制度，

公证处的财务支出由区司法局局长“一支笔”审批。马尾公证处

针对公证业务收费账户加强管理，进行会计核算，同时由公证处

编内人员唐音担任账户管理员，规范建账，确保账户安全。

（七）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

此次检查查阅了《马尾公证处办公场所管理办法》《窗口工

作人员选任及管理办法》《马尾公证处窗口负责人制度》《马尾

公证处办事窗口服务事项办理规则》及《马尾公证处窗口服务规

范》等内部管理制度，总体上制度健全、覆盖面广。2024 年以

来，马尾公证处未发现效能告诫、群众投诉等情况。

（八）评价及建议

马尾公证处能严格遵守并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

度，认真履行公证职能，积极认真并规范开展相关执业活动，为

人民群众提供高效、优质的公证服务。建议马尾公证处继续保持，

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工作，持续提高公证质量。

福州市马尾区司法局

2024 年 7 月 30 日

福州市马尾区司法局 2024年7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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